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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適足率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658,401 1,634,230 

第二類資本 203,406 181,704 

(A)自有資本合計數 1,861,807 1,815,934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4,227,469 14,096,191 

作業風險 435,825 428,325 

市場風險 1,938 2,125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4,665,232 14,526,641 

資本適足率（%）=(A)/(B) 12.70 12.50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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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108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531,791 540,427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除外） 
38,356 38,341 

法定盈餘公積 929,634 902,558 
特別盈餘公積 111,033 111,033 
累積盈虧 47,587 41,871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

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

益除外） 
- - 

減：商譽 - -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 - 
資本扣除項目 - - 

第一類資本合計(A) 1,658,401 1,634,230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 - 

重估增值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

之 45% 
3,406 -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200,000 181,704 

減：資本扣除項目 - - 

第二類資本合計(B) 203,406 181,704 
自有資本合計=(A)+(B) 1,861,807 1,815,934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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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109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策與

流程 

訂有授信與投資政策作為辦理授信及投資業

務之最高準則，在分層負責之授信管理組織

架構下，訂定各級主管之授信授權額度，對

於各行業別、同一關係人等，分別訂定其授

信風險限額，並擬訂各項授信作業辦法供各

營業單位遵循，俾符法令規定，有效控管信

用(含投資)風險。 

2.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授信業務最高決策單位為理事會，並設置授

信審議審查副總經理以上權限之授信案件。 

3.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遵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行之「信用合作

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辦理資

本計提，並隨時注意監控資本水準，對業務

活動之暴險程度保持適當敏感度。 

4.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每月監控大額授信戶、各行業別等之暴險

額，及擔保品種類、地理位置之分佈情形，

檢討信用風險之集中度，並視需要研擬調整

各項授信承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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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1,091,692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7,083,835 2,045,005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 - 

零售債權 11,224,623 10,400,722 

住宅用不動產 3,187,163 1,435,276 

權益證券投資 36,312 99,086 

其他資產 270,682 247,380 

合計 22,894,307 14,227,469 

填表說明︰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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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09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由相關部門訂定各項業務規章及業務手

冊，以為執行業務之遵循依據。加強員工

各項在職訓練，確保作業流程標準化、一

致化，避免錯誤或疏失的發生。 

2.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1.理事會：核定作業風險管理政策。 

2.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全社作業風險相

關資訊及議題之審議。 

3.稽核室：定期查核各單位作業風險管理

機制之有效性。 

3.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遵照內部控制制度之相關規定，辦理一般

自行查核、一般查核及專案查核。稽核室

須依據單位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檢查的情

形和缺失，追蹤控管應改進事項。 

4.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1.本社各項業務訂有作業要點、程序、辦

法等規範，以管控並降低本社作業風險。 

2.本社透過投保銀行業務綜合保險、商業

火險、第三人責任險、團體意外險等，

以移轉人員、財務及設備可能產生的作

業風險損失。每年重新檢討續約，以維

持風險移轉之有效性。 

3.本社與委外作業受託處理業務者簽訂契

約，明訂委外之範圍及應遵守之規範，

以釐清責任歸屬，移轉可能產生之作業

風險。另稽核室負責對受託處理業務者

辦理查核，以確保符合主管機關對於委

外作業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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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7年度 283,872  

108年度 291,356 

109年度 296,431 

合計 871,659 34,866 
填表說明︰ 

本表應填信合社最近 3年可取得之營業毛利，如計算期中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尚未有完整之營業毛利，則應以前 3年度正值之營業毛

利計算；至於計算基準日為年底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

營業毛利已有完整資料，故應以當年度及前 2年度為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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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09 年度 

項    目 內    容 

1.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1.藉由各項風險控管機制，有效運用及管理

資本，以確保市場風險維持於可承受之範

圍。 

2.各項金融交易業務均訂有限額及停損規

定，如評價損失金額超逾限額將依規定執

行停損、評估及事後管理等風險控管機制。 

2.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1.理事會：核定市場風險管理政策。 

2.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全社市場風險相關

資訊及議題之審議。 

3.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將市場風險管理現況陳

報理事會與管理階層，使其能掌握風險暴險

情形並適時調整管理措施。 

4.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本社為有效控管因利率變動所產生之市場風

險，對於各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均依本社「營

運資金及投資有價證券管理辦法」進行各種

評估與規範，並檢視所有交易損益及部位狀

況，根據法令之修改適時調整並向相關主管

單位揭露部位及損益概況，以期達到有效之

市場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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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  

外匯風險 155  

權益證券風險 －  

合計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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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簿別(依交

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

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 － － 

交易簿 － － － 

合計 － － － 

填表說明︰ 

1.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

欄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

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產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計

算應計提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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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  

                            109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1 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23,855,320  2,371,984  3,702,769  3,212,280  3,083,802  11,484,485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26,250,940  1,660,508  2,806,428  3,640,280  6,393,281  11,750,443  

期距缺口 (2,395,620) 711,476  896,341  (428,000) (3,309,479) (265,958) 

資產流動性與資金缺口流動性之管理方法： 

1.本社投資有價證券係依據「信用合作社投資有價證券辦法」之規定，同時審慎評估發行公司和

證券商之信用評等、營運狀況、期間利率、市場行情等條件，採保守性原則，依本社營運資金

狀況且遵守主管機關頒行相關準備之規定及最低流動比率之要求，分散資金避免資金過度集

中，提高本社資金的穩定性。 

2.訂定「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資金來源應儘量多樣化並注意其穩定性以因應流動性之需求，可

採行之措施包括持有適量之庫存現金、轉存款及立即可變現之有價證券、期差調配、吸收存款

或融通借款管道等。 

流動性風險管理以穩健為原則，應保守預估短期性之現金流量資金用途並避免過於集中，持有

之流動性資產以具流動性及優質的生利資產為原則，並就資金流量及市場變化，調整流動性缺

口。每月編製「0-30 天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A 表），依資產負債之剩餘期限，計算

資金流量期距缺口，並加強控管未來 0-30 天資金流量期距缺口對新臺幣資產總額之比率>-5%，

提高本社資金的穩定性。 

3.本社因應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之策略及因應措施，包含處理危機事件之分工、緊急取得資

金之處理流程，皆依本社「經營危機應變措施」辦理；融資管道須維持暢通，融資額度應保持

適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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